
[bookmark: _GoBack]

尉氏县城市管理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和依据（试行）


	序号
	行政检查事项名称
	依据

	
1
	对燃气企业的燃气经营活动、燃气质量、服务状况、安全管理状况等的监督检查。
	《燃气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二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燃气质量检测制度，确保所供应的燃气质量符合国家标准。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质量监督、工商行政管理、燃气管理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，依法加强对燃气质量的监督检查。




